《池州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3月）
一、工作背景
《安徽省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及征收农村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办法制定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皖自然资管函〔2024〕262号），市域内补偿对象名称、类别及表格格式等应当统一，同类项目、同类补偿对象，其补偿安置标准应当相同，不得分县（市、区）制定。要求各地积极稳妥开展被征收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制定工作，依程序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二、工作开展情况

我市于2024年6月启动了池州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的制定工作。初稿形成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系统内进行了充分讨论；经过修改后，向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市直相关单位征求了意见和建议；9月2日，组织召开了专家论证会；9月3日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直部门、乡镇政府、村委、村委代表、群众代表和企业代表召开了听证会。针对各县（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及市直相关单位、专家论证会、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经过论证和分析，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池州市被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青苗等补偿标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本次成果共涉及7个类型，分为39类大项、154类小项。包括：

1.青苗补偿标准：涉及4类大项，9类小项；

2.零星树木补偿标准：涉及6类大项，34类小项；

3.成片树（苗）木补偿标准：涉及7类大项，19类小项；

4.田间附属设施涉及7大项、20类小项

5.附属房屋设施涉及3大项、15类小项；

6.室外装饰及附属设施涉及5大项、33小项；

7.畜禽养殖拆迁损失核算补偿涉及7大项、24小项。


